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維護建設稅暫行條例 

國發[1985]19號 

第一條 為了加強城市的維護建設，擴大和穩定城市維護建設資金的來源，特制定 本條例。  

第二條 凡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都是城市維護建設稅的納稅義務人（以

下簡稱納稅人），都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定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  

第三條 城市維護建設稅，以納稅人實際繳納的消費稅、增值稅、營業稅稅額為計稅依據，分

別與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同時納。 

第四條 城市維護建設稅如下：納稅人所在地在市區的，稅率為 7％；  
納稅人所在地在縣城、鎮的，稅為 5％；  
納稅人所在地不在市區、縣城或鎮的，稅率為 1％。 

第五條 城市維護建設稅的徵收、管理、環節、獎罰等事項，比照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的

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城市維護建設稅應當保證用於城市的公用事業和公共設施的維護建設，具體安排由地

方民政府確定。  

第七條 按照本條例第四條第三項規定繳納的稅款，當專用於鄉鎮的維護和建設。 

第八條 開徵城市維護建設稅後，任何地區和部門，都不得再向人攤派資金或物資。遇到攤派

情況，納稅人有權拒絕執行。 

第九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民政府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細則，並送財政部備案。 

第十條 本條例自 1985年度起施行。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官塘巧明街 111號富利廣場 2101-2103室 
電話： +852 23411444         傳真： +852 23411414 
電郵： INFO@BYCPA.COM 

深圳辦事處 
深圳市羅湖區嘉賓路 
2018號深華商業大廈 2508室 
電話： +86 755 8268 4480 
傳真： +86 755 8268 4481 

上海辦事處 
上海市徐匯區中山西路 
2025號永升大廈 1022室 
電話： +86 21 6439 4114 
傳真： +86 21 6439 4414 

北京辦事處 
北京市中關村海澱南路 30
號北京航天大廈 402室 
電話：+86 10 6874 8420 
傳真：+86 10 6874 8421 

Singapore Office 
9 Penang Road 
#07-15 Park Mall   
Singapore 238459 
Tel:  (+65) 6883 1061 
Fax: (+65) 6883 1024 

臺灣辦事處 
臺灣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一段 143號 10樓 
電話：+ 886 2 2747 8353 
傳真：+ 886 2 2747 8373 

mailto:INFO@BYCPA.COM

